
 

 

嶺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教育實習機構暨實習輔導教師遴選要點 

113年月 11月 20日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七次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 

114年月 7月 18日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九次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修訂 

一、為提升本系學生實習績效，強化教育實習機構暨實習輔導教師職責，輔導學生

瞭解幼兒教保及產業實務運作情形，使學生提前適應就業環境，並熟悉教育實

習機構服務項目與內容，瞭解職場工作內容與職責，培養專業倫理態度與幼兒

教保關懷情操，特訂定本辦法。 

二、本系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要點，選定教育實習機構並經雙方簽訂實習合約後，安

排學生前往實習，且實習工作性質須與本系專業相關，實習合約由本校提供範

本，內容可經雙方同意調整後簽約。 

三、本系教育實習機構，包含公立幼兒園、國小附設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私立

幼兒園，符合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合作機構評估表」規範。 

四、本系依據四技日間部與二技進修部幼兒園教保實習辦法，遴選實習、參訪、見

習等合作幼兒園，提出，提出： 

1. 通過基礎評鑑之優質「已立案之合格幼兒園」實習機構名單及名額，供日

間部實習生申請。 

2. 進修部實習生，實習機構原則上由系安排，學生若想留原任職之幼兒園為

實習單位，需依規定提出實習申請，學生依規定填寫實習申請書並上網登

錄相關資料，經查詢全國教保資訊網，須一年內無違規裁罰紀錄，並經本

系實習委員會評估同意為實習合作機構後，方可至該機構實習。 

3. 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新設立或具特色之園所，經系實習委員會推

薦通過，不在此限。 

五、通過基礎評鑑之優質「已立案之合格幼兒園」實習機構名單及名額，供日間部

實習生申請；進修部實習生，實習機構原則上由系安排，學生若想留原任職之

幼兒園為實習單位，需依規定提出實習申請，學生依規定填寫實習申請書並上

網登錄相關資料，經查詢全國教保資訊網，須一年內無違規裁罰紀錄，並經本

系實習委員會評估同意為實習合作機構後，方可至該機構實習，實習機構評鑑

之成績採縣市政府公告為原則。 

六、本系實習課程「幼兒園教保實習」之實習幼兒園，應符合下列各項目之規定： 

（一）實習幼兒園符合「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 13條」規定。 

1.以統整方式實施，建立活動間之連貫性，不得採分科方式進行。 

2.以自行發展為原則，並應自幼兒生活經驗及在地生活環境中選材。 

3.協助幼兒探索生活環境，認同本土、認識並欣賞社會多元文化及語言，

並保障幼兒學習國家語言之機會。 

4.有進行外語教學之必要者，應以部分時間融入教保活動課程，並符合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不得以全部時間為之，或以部分時間採非融

入方式進行教保活動。 



 

 

5.落實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品德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6.訂定行事曆、作息計畫及課程計畫。 

7.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全園性教保活動課程發展會議。 

8.有選用輔助教材之必要時，其內容應符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之

精神。 

9.不得進行以精熟為目的之讀、寫、算教學。 

（二）政府單位對實習幼兒園評鑑結果，或過去兩年實習指導老師對實習幼兒

園之整體評價。 

（三）實習幼兒園規模能容納適當實習學生人數，以利學生結合未來職涯發展。 

七、實習機構之遴選原則，依本校教育實習機構評估檢核表辦理，評估結果須達標

準方可推薦為教育實習機構，並經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 

八、教育實習機構應配合本系及本校實習相關辦法，落實學生實習輔導工作，銜接

職場就業經驗，提升學生職場就業能力。 

九、教育實習機構擔任實習輔導教師應具有合格教保員或其他專業學前教育資格；

「幼兒園教保實習」之合作幼兒園實習輔導教師，應由實習幼兒園推薦具幼兒

教師或教保員資格，且曾任該職務 3 年以上之合適人選擔任。實習輔導教師由

教育實習機構遴選，並經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遴選原則如下： 

1.具優質實習輔導能力。 

2.具高度實習輔導意願。 

3.具多年實習輔導經驗。 

十、教育實習機構實習輔導教師工作內容： 

1、指導實習學生熟悉教育實習機構職場環境並說明注意事項。 

2、協助實習學生瞭解教育實習機構職場文化與工作生態。 

3、指導與增進實習學生專業知能，並與實習學生進行實習分享與討論。 

4、協助實習學生體認職場工作專業倫理與建立工作態度。 

5、協助本系實習指導教師瞭解學生實習狀況，如發生特殊情況或出現不良行

為時，應立即告知實習指導教師。 

6、審閱學生實習作業及實作活動，並提供具體回饋與專業指導。 

7、評定實習成績，並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完成。 

十一、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